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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103學年度高中各類別藝術才能班鑑定招生簡章一案

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2年10月21日臺教國署原

字第1020104181號函發布「10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

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暨藝術才能優異學生鑑定工作實施

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旨揭簡章可於「阿寶的天空」高中資優資訊網、本府教育

局網站及各該辦理鑑定招生學校網站下載。

三、有關旨揭簡章鑑定方式與時程等，請貴校加強宣導，以維

護考生權益。

四、檢送103學年度高中藝術才能班鑑定招生各區承辦學校名

單1份供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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